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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筹备工作中征求
相关业主意见的指导意见

为依法依规、及时高效办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建设工程许可

业务，指导加装电梯筹备小组顺利开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筹备工

作，现针对加装电梯筹备工作中涉及征求相关业主意见的问题，

我局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加装电梯筹备小组应组织本梯间全体业主（包括本梯间

标准层投影范围的商铺、车库及柴房等）召开业主大会，将成立

筹备小组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相关政策、加装电梯设计方案、费

用筹措分摊方案等事宜告知全体业主以征求其意见。

对于未参会的业主，筹备小组应于会后征求其意见。

二、对于可联系到但未在《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业主意见汇总

表》签署意见的业主，筹备小组应通过短信、微信等通讯方式将

业主大会内容及加装电梯方案告知该业主，并连续 15 日将业主

大会内容及加装电梯方案张贴在该户业主家门口征求其意见；如

经双方协商该业主仍不愿出具明确意见，可请居民委员会等第三

方组织协商或者调解，并由组织协商或者调解的第三方出具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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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说明或者调解意见（需提供佐证资料）。

经第三方组织协商或者调解仍未表达明确意见的业主，按

“其他意见”计入“参与表决”户数。

三、对于无法联系、无法征求业主意见的业主，筹备小组应

根据以下情况开展筹备工作。

（一）拟加装电梯对该房屋造成严重遮挡的，若无法取得该

房屋业主同意意见，或经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无该房屋登记信

息，筹备小组不应继续开展筹备工作。

（二）拟加装电梯对该房屋未造成严重遮挡，经不动产登记

中心核实有该房屋登记信息，且该房屋有人使用（不是业主）的，

筹备小组应在第三方见证下，将加装电梯征求意见函及加装电梯

方案留置使用者，由使用者转达该户业主征求其意见，并连续一

个月（民事诉讼关于送达的规定）将加装电梯征求意见函及加装

电梯方案张贴在该户业主家门口，以征求该户业主意见（需提供

佐证资料）。

（三）拟加装电梯对该房屋未造成严重遮挡，经不动产登记

中心核实有该房屋登记信息，且该房屋无人使用的，筹备小组应

在第三方见证下，连续一个月（民事诉讼关于送达的规定）将加

装电梯征求意见函及加装电梯方案张贴在该户业主家门口，以征

求该户业主意见（需提供佐证资料）。

该无法联系业主认定为“未参与表决业主”。

四、业主在《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业主意见汇总表》已签署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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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但无法提供合法持有房屋的证明文件（包括：房产证、不动

产权证、购房合同、拆迁协议等），且经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无

该房屋登记信息的，拟加装电梯对该房屋造成严重遮挡的，筹备

小组不应继续开展筹备工作（因无法取得必须征求其意见的房屋

权属人意见）；未造成严重遮挡的，筹备小组应连续一个月（民

事诉讼关于送达的规定）将加装电梯征求意见函及加装电梯方案

张贴在该户业主家门口，以征求该户业主意见（需提供佐证资

料）。

该无产权信息业主认定为“未参与表决业主”。

上述无产权信息的物业，应以测绘资质机构实测的面积作为

专有面积统计。

五、关于前款“严重遮挡”的界定，住宅主要使用房间受遮

挡的，以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指导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设

计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为准，柴房、车库等的行车路线受遮挡的，

以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出具的交通分析报告为准。

韶关市自然资源局

2022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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